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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國際反洗錢組織源起與
相互評鑑制度介紹



國際反洗錢組織源起
1980

1990

1981

FATF發展反洗錢
40項建議，提供
強而有力的工具
以打擊洗錢行為，
且凝聚國際間對
於打擊毒品洗錢
行為的共識。

歐洲議會部長委
員會最早提議，
銀行間合作有助
於加強司法打擊
洗錢犯罪活動，
同時發揮更為有
效的預防洗錢犯
罪的作用。

歐美國家開始加
強各國金融監理
權責機關，在反
洗錢領域的合作
並著手起草國際
反洗錢的共同規
則，以推廣到全
球，達到規範各
國並加強反洗錢
力量的目的。

1989

七大工業國組織
(G7)在法國巴黎
第15屆經濟高峰
會議上，首先提
出建立國際防制
洗錢金融行動工
作組織FATF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的動議。



國際反洗錢組織介紹

FATF於成立之初，即將建立外部關係
及鼓勵非會員國家採取有效反洗錢措
施做為其首要任務。由於洗錢與資恐
對於金融體系的威脅，需要全球性的
共同回應，為了達到此一目標，FATF
與9個區域性組織(FSRBs)緊密合作。
這些區域組織各自要求其會員國履行
FATF的建議事項，因而促使FATF的建
議事項，目前在全球190個國家承諾
遵循以共同確保全球金融體系的秩序。



國際反洗錢組織介紹

FSRBs為FATF-style regional body的簡寫，係指遵循FATF建議的
區域性組織，目前有：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我國為APG創始會員國之一

 Caribbean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CFATF)

 Eurasian Group (EAG)

 Eastern & Southern Africa Anti-Money Laundering Group (ESAAMLG)

 Central Africa Anti-Money Laundering Group (GABAC)

 Latin America Anti-Money Laundering Group (GAFILAT) 

 West Africa Money Laundering Group (GIABA)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MENAFATF)

 Council of Europe Anti-Money Laundering Group (MONEYVAL)



國際反洗錢組織介紹

隨著FATF的發展，逐漸發現與私領域產業的對話是有價值的，因
為私部門常是洗錢或資恐的最前線產業，如果這些產業能理解並遵
循反洗錢資恐之規範例如客戶審查的要求等措施，將可有效打擊並
防止金融體系的濫用。

1990年代， FATF的全球性策略開始著眼於亞太地區。為了達到更具體的目標，
1995年澳洲成立FATF亞太秘書處。透過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合作，FATF亞太秘
書處持續支持反洗錢措施，首要目的就是要獲得亞太區域大範圍的同意遵循
反洗錢政策及相關措施 並且支持組成區域性的反洗錢機制。



國際反洗錢組織源起
1995

迄今
1997

聯合國大會在打擊洗錢宣言及行動計
畫中，呼籲各國及區域應遵守以下原
則：
1.為預防、發覺、調查及起訴洗錢犯
罪，應立法將犯罪不法所得洗錢予以
刑罰化;
2.辨識、凍結、沒收不法所得;
3.建立有效率的金融體系及規範方式，
以阻絕罪犯或贓款利用國家或國際金
融系統，以保護全球金融體系的秩序，
並確保遵守打擊洗錢的法律規範 。

第4屆亞太洗錢研討
會在泰國曼谷舉辦，
一致通過亞太防制洗
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簡稱
APG)的正式成為區
域性反洗錢組織並為
FATF最大區域性組
織。

FATF在澳洲成立亞太
秘書處。透過與其他國
際組織的合作，FATF
亞太秘書處持續支持反
洗錢措施，首要目的就
是要獲得亞太區域大範
圍的同意遵循反洗錢政
策及相關措施，並且支
持組成區域性的反洗錢
機制。



相互評鑑制度介紹

為加強評估FATF會員國實施建議事項的成效，以及瞭解

各會員國所採取的措施，是否可以有效查覺、預防及懲

罰對於金融體系濫用的目的在FATF成立之初，是以會員

國自我報告形式，之後才逐漸發展成相互評鑑程序。

1991年，FATF引進相互評鑑程序。自我報告及評鑑程序

被認為是促使會員國遵循FATF的標準非常有效的方式。

經過20年的操作經驗，現今的相互評鑑已不再只是檢視

對於建議事項技術遵循是否達成，同時也關注國家反洗

錢、反資恐措施的效能 。



相互評鑑制度介紹

相互評鑑制度為FATF強制實施的有效手段，瞭解國家是否成功的遵

循所有的要件而建立良好的反洗錢/資恐系統。

例如:法律制度及執行架構以達到預期目標;完整的風險評估以確認特定領域內

的特別風險，特別是國家風險，以使國家配置相等風險的資源以消除洗錢、資

恐風險;其他如法人透明度及可判斷掌控法人的實質受益人資訊。

此外，對於措施未臻完善的國家的後續追蹤程序，將可確保其對於

反洗錢及反資恐缺失的逐步改善。



評鑑方法論

技術遵循
（Technical
Compliance）

效能遵循
（Effective
Compliance）

40項建議 11項直接成果

RBA風險基礎方法



Part

TWO

國內外-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趨勢



國際防制洗錢趨勢

1

2

3

第一版的40項建議是在
1990年建立,當時的建議
事項主要著眼於對於濫
用國際金融體系洗錢的
行為，提供查覺預防、
懲罰的措施。

2001年，FATF訂定特別建議事
項，以打擊資助恐怖活動。
2003年FATF對於洗錢前置犯罪
及客戶審查要求，提出更高標準。

最新一版修定建議於
2013年完成，加入
2008年以來對於大規
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
疑慮的措施。



國際防制洗錢趨勢



國際防制洗錢趨勢
新增國家風險評估以及風險基礎方法，有關風險基礎方法，
即成為貫穿40項建議的核心價值，包括監理、防制措施之
執行、透明度、洗錢/資恐調查反資恐措施之執行，都與風
險基礎方法相連結。

辨識、評估和瞭解洗錢和資恐風險，是執行、發展國家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機制的重要部分。在評估過程，可以協助權責機
關有效分配資源及訂定優先順序，而國家風險評估結果 亦能提
供金融機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有用的資訊，助於其等
自身之風險評估。只要洗錢/資恐風險能被適當的理解，國內主
管機關便能應用與該風險相當的防制洗錢/打擊資恐措施， 此即
為風險基礎方法(RBA)。



我國防制洗錢現況

我國為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之創始會員國。

2001年→第1輪相互評鑑：

洗錢防制專法＋設有金融情報中心=亞太地區評比為相當先進之組成
與立法

2007年→第2輪相互評鑑：

法制面缺失＋執法不足＋金融機構防制措施未完全落實

＋邊境現金管制不佳＋非金融事業人員僅限定銀樓業

＝列入一般追蹤名單

2018年→第3輪相互評鑑：11月接受評鑑



修正洗錢防制法

國際壓力
近年因國際洗錢與資恐事件頻傳，我國自2007年以來洗錢防制法

落後國際標準甚遠，且2018年將進行第三輪評鑑

國內司法實務
面臨防制洗錢不彰問題，如人頭型犯罪型態、人肉運鈔、吸金案

件、跨境電信詐欺案層出，反映執法機關及邊境查緝困難

斷金流，遏止犯罪發生、追查犯罪不法所得
106年6月28日洗錢防制法施行



洗錢防制法修正重點



制訂資恐防制法源起

近年來有鑑於恐怖主義對於各國構成極大威脅，各國遂對

於資助恐怖主義所伴生之恐怖活動、組織及其成員等資恐

行為施以刑罰，並對於資恐及武器擴散行為進行目標性金

融制裁之措施，始能有效防制恐怖主義及武器擴散。

我國因此參考聯合國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國際公約之

精神及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發布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與武器擴散40項建議，制定資恐防制

法，並於105年7月27日公布施行。



資恐防制法概念

目標性金融制裁
資恐罪刑化
1.資助恐怖活動罪
2.資助恐怖組織罪
3.資助恐怖分子罪

指定制裁之國際名單與國內名單



資助恐怖分子及資助武器擴散

R5 R6

R8 R7

資助恐怖分子及恐怖主
義之目標性金融制裁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 RELATED
TO TERRORISM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TFS)

資助恐怖分子犯罪
TERRORIST
FINANCING
OFFENCE

武器擴散之目標性金
融制裁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
RELATED TO
PROLIFERATION
(PFS)

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資恐防制審議會組成
主管機關應設資恐防制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為個人、法人或團體列
入制裁名單或除名與相關措施之審議；由法務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下列機關副首長兼任之：
一、國家安全局。
二、內政部。
三、外交部。
四、國防部。
五、經濟部。
六、中央銀行。
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八、其他經行政院指定之機關。
審議會之組成、運作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資恐防制法運作機制-主管機關：法務部



制裁名單

經審議會
決議指定
(資恐法
第4條)

聯合國安
理會決議
指定(資
恐法第5

條)



制裁名單公告於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網站

依資恐防制法第4、5條更新
網址：https://www.mjib.gov.tw/mlpc



制裁決議 經審議會決議指定
(資恐法第4條)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指定
(資恐法第5條)

（中央社記者蕭博文台北12日電）
資恐防制審議會今天首度通過制裁
名單，將涉嫌協助販賣石油予北韓
的陳世憲及Billions Bunker、
Bunker's Taiwan集團列入制裁名單，
嚴禁任何商業、金融活動，全面斬
斷金流。



資
恐
防
制
審
議
會
首
度
通

過
制
裁
名
單

公告日期:107年1月12日

陳世憲

Bunker’s Taiwan 
Group Corporation

Billions Bunker 
Group Corporation



公告日期:107年3月31日

張永源

Pro-Gain Group 
Corporation

Kingly Won 
International Co.,LTD



目標性金融制裁
意義：

凍結資產及禁止資金和其他資產直接或間接由被指定之人或團體
所控制。

資恐法第７條第1項：

對於經資恐法第4條第1項或第5條第1項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
團體，除第6條第1項措施外，不得為下列行為：

1.對其金融帳戶、通貨或其他支付工具，為提款、匯款、轉帳、
付款、交付或轉讓。（禁止交易）

2.對其所有財務或財產上利益，為移轉、變更、處分、利用或其
他足以變動其數量、品質、價值及所在地。（禁止移轉、變更）

3.為其收集或提供財務或財產上利益。（禁止資助）



聯合國決議制裁個人及團體名單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TDCC)-查詢系統



目標性金融制裁與非營利組織關係

英國執行金融制裁辦公室（Office of Financial

Sanctions Implementation, OFSI,HM Treasury）

於官網發布有關金融制裁(financial sanctions)，

非營利組織常見之問答集

網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office-

of-financial-sanctions-implementation



目標性金融制裁與非營利組織關係－【英國例子】

Ｑ：團體／基金會／協會等非營利組織需要遵守目標性金融制裁嗎?

Ｑ：我該怎麼做？如果我認為我的團體／基金會／協會與制裁對象

或法人進行交易？

Ｑ：我的團體／基金會／協會可以接受制裁對象或法人的金錢或捐

款嗎？

Ｑ：我的團體／基金會／協會可以移轉資金到被制裁的某地或給某

人嗎？



Ｑ：請問有任何方式或指引可以幫助我的團體／基金會／協會遵守

目標性金融制裁嗎？

Ｑ：對於人道救援工作需要有特別的許可證嗎?

Ｑ：如果我的人道救援工作資金來自政府補助，需要有特別的許可

證嗎?

Ｑ：我該提供什麼資訊給金融機構以便進行交易？

目標性金融制裁與非營利組織關係－【英國例子】



PartTHREE

非營利組織與國際規範關係



非營利組織現階段擔任之角色

非營利組織對世界經濟及許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系統，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並致力輔助政府及企業部門活動，為世界上有需要之大眾提供必要的服務、
慰藉及希望。
然而在國際持續打擊資助恐怖分子的行動上，不幸發覺恐怖分子及其組織
利用非營利組織募集及搬移資金、提供後勤支援、招募恐怖分子或其他支
持恐怖分子組織與運作等，不僅促進恐怖分子活動，亦傷害捐款者信心及
非營利組織的廉潔性。
恐怖分子與恐怖組織可能會利用非營利組織，令其籌措並移動資金、提供
物流支援、協助恐怖分子招募新兵活動或贊助恐怖組織與運作。因此，保
護非營利組織免於恐怖分子濫用，是全球性打擊恐怖主義之關鍵要素，亦
是保持非營利組織廉潔性的必要作為。



非營利組織與第三輪相互評鑑關係
我國為APG會員國，將於今年第4季接受第三輪相互評鑑，FATF40
項建議為當前各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國際規範。
其中，非營利組織列為FATF第8項建議，所謂非營利組織係指法人
或法律協議或組織主要從事募集或分配資金，而以慈善、宗教、文
化、教育、社交或友愛為目的，或為執行其他型態之「公益」（原
文：Refers to a legal person or arrangement or organization 
that primarily engages in raising or disbursing funds for 
purposes such as charitable, religious, cultural, educational, 
social or fraternal purposes, or for the carrying out of other 
types of “good works”）。
我國於2007年非營利組織之評等缺失為「尚未輔導非營利組織，提
升被恐怖份子濫用之風險警覺」。



FATF第8項建議目標

避免由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所成立之合法團體存在。

利用合法團體作為資助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管道，包括為逃避

資產凍結措施等。

為了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利益，掩飾或模糊原本用於合法的資

金，進而秘密地將資金移轉。

目標：確保非營利組織不會受到恐怖組織濫用



FATF第8項建議目標



瞭解風險
各國檢視其國內非營利組織部門要素可包含

 (1)非營利組織規模

 (2)非營利組織類型

 (3)非營利組織活動性質(提供的服務)

 (4)非營利組織活動地點

 (5)非營利組織其捐贈基礎

 (6)非營利組織之跨國活動

 (7)非營利組織資助、資金的移動、支付方式

 (8)或者與這些要素相關的風險等。



有關臺灣於全球恐怖主義指數排名

澳 洲 智 庫 經 濟 與 和 平 研 究 所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於2017年發佈的「全球
恐 怖 主 義 指 數 」 （ Global
Terrorism Index）中，臺灣排名
第106名，恐怖風險低。

網址：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





恐怖攻擊事件統計-馬里蘭大學START

網址 https://www.start.umd.edu/gtd/



Type of Attack
This field captures the general method of attack and often reflects the 
broad class of tactics used. It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nine categories:
•Assassination
•Armed Assault
•Unarmed Assault
•Bombing/Explosion
•Hijacking
•Hostage taking (Barricade Incident)
•Hostage taking (Kidnapping)
•Facility / Infrastructure Attack
•Unknown



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非營利組織弱點剖析表

非營利組織弱點剖析表資料包含分析和評估國內不同類別非營利組織固有
弱點的相關資料，如相關非營利組織的

規模(包含監管部門內擁有較多金融資源的非營利組織，或參與國際事務
較大程度的非營利組織)

慈善機構之法律類型(含受規範或未受規範者)

捐贈者類型

部門架構/組成複雜或與其他部門連結關係

活動性質與範圍

非營利組織運作之地點

活動地點在高風險地區

捐贈者來自高風險地區

匿名捐助之能力等要素

風險因子包括本質特色、非營利組織活動的地理範圍及服務管道等3項。



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結果-非營利組織



FATF公佈ML/TF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名單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份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北韓、伊朗



FATF公佈ML/TF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名單
其他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衣索匹亞、
伊拉克、塞爾維亞、斯里蘭卡、敘利亞、千里達及托巴哥、突尼西亞、萬
那杜、葉門



實務上常見之方法及濫用風險
方法和濫用風險

資金移轉 非營利組織或於非營利組織具有代表性之個人，將
非營利組織之資金移轉給已知或可疑之恐怖團體

與恐怖團體有所

聯繫

非營利組織或於非營利組織具有代表性之個人，與
恐怖團體保持聯繫並支持相關恐怖活動

濫用籌資之運作

機制

利用非營利組織合法進行人道救援的籌資機制，將
募得資金分散運送至恐怖組織

支持恐怖團體招募 藉由非營利組織籌資機制及相關設施，創設一個支
持恐怖主義的環境並提倡及招募新成員加入

假裝非營利組織

進行詐欺

假借慈善團體名義募集資金，再將資金用於支持相
關恐怖主義活動



Part

FOUR 非營利組織之優良監理
與內控作法



非營利組織之優良監理內控作法

組織
廉潔性

合作
關係

財務
公開透明

建立內控
與監督機制



組織廉潔性(Organizational Integrity)

非營利組織的成立與運作有其一套形諸於文字的管理流程

（如：公司章程、架構、詳列目的、組織、通報做法的章程

以及遵守當地法律的指導方針等）可供遵循。董事會的成員

需瞭解相關章程，並以符合組織利益的方式行事。

董事會負責監督各個組織並能建立有力的財務與人事，且能

定期開會並主動監督相關組織的活動。



合作關係(Partner Relationships)

為了預防資金遭到合作夥伴濫用，非營利組織會在建立關係

或簽訂協議前，針對提供非營利組織捐贈、接獲非營利組織

提供的金錢或與之密切合作的個人和組織執行適當的盡職調

查。

非營利組織可搜尋相關公開資訊（包括國內與 UN 制裁名單）

確認合作夥伴的聲譽。也可利用書面協議列出雙方的期望與

責任，包含有關資金運用以及定期通報、稽核以及現場查核

等要求的詳細資訊。



財務公開透明(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1. 非營利組織可透過建立有力的財務控管做法與程序，預防財務和資源遭濫用。
舉例而言，理事會可批准年度預算並且有一套監督資金用途的流程。

2. 非營利組織對於收入、支出以及運作內的財務交易（包括資金的最終用途）
等需保存適當完整的財務紀錄。

3. 非營利組織在募款時，須清楚陳述計畫目標並確保資金係按所述用途應用。
另須將執行活動的有關資訊全數公開。

4. 非營利組織對其收入來源需建立標準，據以判定是否應該接受或拒絕特定捐
贈。

5. 有時候非營利組織運作的唯一形式可能是現金，如：提供協助至沒有金融服
務的偏僻地區時。因為現金本身遭受恐怖分子濫用的風險更高，所以使用時，
應妥善遵照國際法與國內法律規範，包括現金申報和／或現金揭露要求，以
提升資金公開透明度。



建立內控與監督機制(Program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非營利組織需建立內部控管與監督機制，確保資金與服務係按所
述用途進行使用。舉例而言，非營利組織在承接專案前，會清楚
定義其活動目的與範疇、找出受益團體並考慮資恐風險與相關降
低風險等措施。他們針對各項專案都會有詳細的預算紀錄，並且
會定期針對相關採購與支出做成報告。

非營利組織會建立追蹤資金、服務與設備的程序，並透過銀行體
系執行交易，以維持資金透明性並降低資恐風險。定期透過確認
受益人的存在及確保接獲資金等作業監督專案的執行進度。非營
利組織會根據風險採取相關措施，追蹤交付的資金與服務流向。



非營利組織可採取之保護措施－降低風險



非營利組織可採取之保護措施－降低風險

確保非營利組織不會被濫用於恐怖用途的最佳做法，須

採取優良的監理制度與健全的金融管理，包括擁有健全

的內控與財務機制及風險管理程序。

此外，針對提供金錢給非營利組織（捐贈者）、非營利

組織捐助對象（受益人）或與非營利組織有密切合作的

個人或團體（合作夥伴）進行適當的審查也是很重要的。



“認識”三大原則



結論

臺灣為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的創始會
員國，但長期因為政府未投入資源，民眾
欠缺洗錢防制意識，金融業重獲利輕防弊
的心態，加以近年來毒品犯罪、吸金犯罪
、跨境詐欺犯罪，無法有效執法並斷其金
流以遏止犯罪，導致洗錢防制於國際間相
互評鑑結果每況愈下。

幸而我國因兆豐案的發生，民眾開始對於洗錢防

制有初步瞭解，產業認知到洗錢防制為現今國際

趨勢，政府亦宣示決心，編列預算及專責人力投

入此一工作，我國即將於2018年11月接受APG第

三輪相互評鑑之現地評鑑，由於評鑑結果之優劣，

將嚴重影響金融活動之國際徵信，加以同年度尚

有中國大陸、香港、菲律賓、巴基斯坦、所羅門

群島亦同時接受相互評鑑，期待我國可藉此契機，

提升全民洗防意識，引導產業接軌國際市場，健

全金融環境，並爭取評鑑佳績。



相關參考網站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http://www.amlo.moj.gov.tw/
mp8004.html)

法務部
(https://www.moj.gov.tw/mp-
8003.html)



相關參考網站

調查局洗錢防制處
(https://www.mjib.gov.tw
/mlpc)

APG
(http://www.apgm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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